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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

则的指示 

王  明

    (一)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认识,在我们好些司法干部中是错误的,模糊的。不仅有些学过旧法律的人把

它奉为神圣,强调它在解放区也能运用,甚至在较负责的政权干部中也有人认为六法全书有些是合乎广大人

民利益的,只有一部分而不是基本上是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东北印行的"怎样建设司法工作"中所提到

的对六法全书的各种观点不过是一部分明显的例证。 

    (二)法律是统治阶级公开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法律和国家一样,只是保护一定统治

阶级利益的工具。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一样,以掩盖阶级本质的形式出现,但是实际上既

然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当然也不能有超阶级的法律,六法全书同一般的资产阶级法律一样,以所谓人人在法律

方面一律平等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有产者

与无产者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真正共同的利害,因而也不能有真正平等的法权。因此国民党全

部法律只能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是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正因为

如此,所以蒋介石在元旦救死救和的哀鸣中还要求保留伪宪法、伪法统,也就是要求保留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继续有效。因此六法全书绝不能是蒋管区与解放区均能适用的法律。 

    (三)任何反动法律--国民党六法全书也是一样--不能不多少包括某些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

这正和国家本身一样恰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的表现,即反动统治阶级为保障基本的阶级利益(财产与

政权)的安全起见,不能不在法律的某些条文中一方面照顾一下它的同盟者或它试图争取的同盟者底某些部

分利益,企图以此来巩固其阶级统治,另一方面不能不敷衍一下它的根本敌人--劳动人民,企图以此来缓和

反对它的阶级斗争。因此不能因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有某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便把

它看作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在基本上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而应把它看作是基本上不合乎人民利益的

法律。 

    (四)我们在抗日时期,在各根据地曾经个别地利用过国民党法律中有利于人民的条文来保护或实现人

民的利益。在反动统治下,我们也常常利用反动法律中个别有利于群众的条文来保护与争取群众的利益,并

向群众揭露反动法律的本质上的反动性。无疑的,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不能把我们这种一时的策略上的行

动解释为我们在基本上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法律,或者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能够在基本上采用国民党的

反动的旧的法律。 

    (五)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

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新的法律还没有系

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

依据。目前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

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

义的政策。同时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

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只

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司法工作真正成为人民民主政权工作的有机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司法

干部的理论知识、政策知识与法律知识的水平和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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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

不化的人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使他们丢下旧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从新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及我们的政策、纲领、命令、条例、决议学起,把自己改造成为新民主义政权下的人民的司法干部;只有

这样做他们才能够对人民服务,才能与我们的革命司法干部和衷共济消除所谓新旧司法干部不团结和旧司

法人员炫耀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自高自大的恶劣现象。 

    (六)请你们与政府及司法干部讨论我们这些意见并把讨论结果报告我们。 

    

一九四九年二月       

    《人民司法建设学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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